

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固定（无形）资产交接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
   《长安大学固定（无形）资产交接管理办法》经校务会2023年12月15日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长安大学

2023年12月18日
长安大学固定（无形）资产交接管理办法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固定（无形）资产管理，防止因资产使用单位及资产保管人变更造成学校国有资产流失。根据《长安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长大国资〔2018〕75号）《长安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长大国资〔2022〕257号）《长安大学无形资产管理办法》（长大国资〔2013〕252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固定（无形）资产交接（以下简称资产交接）是指学校机构调整、人员离校、退休、岗位调整等情况导致资产使用单位或资产保管人变更，进而办理资产交接及资产管理台账变更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属各单位及全体教职员工。

第四条 资产交接包括资产调拨和资产移交。

（一）资产调拨是指资产使用单位变更需要办理资产交接的行为。

（二）资产移交是指资产使用单位不变，资产保管人或单位负责人变更需要办理资产交接的行为。

第五条 资产调拨履行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资产接收单位与资产调出单位对拟调拨资产进行查验；

（二）资产接收单位填写《长安大学资产调拨单》（见附件1），由单位负责人审核并签署意见；

（三）资产调出单位负责人审核并签署意见；

（四）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（涉及设备类调拨的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，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），并完成资产管理台账变更。

第六条 资产保管人变更时资产移交履行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原保管人填写《长安大学资产移交单（保管人变更）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签字确认；

（二）现保管人对拟移交资产进行查验并签字确认；

（三）单位负责人审批并签署意见；

（四）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（涉及设备类移交的，同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），并完成资产管理台账变更。

第七条 单位负责人变更时资产移交履行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单位资产管理员对本单位使用和负责管理的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填写《长安大学资产移交单（单位负责人变更）》（见附件3）并签字确认；

（二）原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；

（三）现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；

（四）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。

第八条 资产交接过程中，本单位能够使用的，应当按照“物尽其用”的原则，优先在本单位内部调配使用，不得随意报废或“弃旧购新”。

第九条 各单位负责人是单位资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资产保管人是资产管理的直接责任人。资产交接手续办理完毕之前，原单位负责人对交接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原资产保管人对本人保管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第十条 对于人员离校、退休、岗位调整等情况，相关单位应第一时间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对接并办理资产交接手续。待国有资产管理处出具《长安大学资产交接手续履行完毕确认书》（见附件4）后，人事处方可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十一条 对在资产交接过程中，因使用单位管理不善造成损失的，国有资产管理处将依据事实，追究相关单位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对不按规定进行资产交接、拒绝交接或有意损坏国有资产的个人，所在单位应及时报告，国有资产管理处将视具体情况会同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造成损失的，将追究经济赔偿责任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长安大学资产调拨单
          2.长安大学资产移交单（保管人变更）
          3.长安大学资产移交单（单位负责人变更）
4.长安大学资产交接手续履行完毕确认书
附件1

长安大学资产调拨单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资产名称
	资产编号
	规格型号
	购置日期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原使用人
	现使用人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共计调拨
	               台/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:           元

	调拨原因
	

	资产接收单位意见
	资产调出单位意见
	国有资产管理处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）意见

	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（盖章）
	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盖章）
	 年   月   日

（盖章）


注：1.此单一式三份，资产接收单位、资产调出单位、资产管理部门各留存一份。
2.涉及设备类调拨的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。

附件2
长安大学资产移交单（保管人变更）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交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资产名称
	资产编号
	规格型号
	购置日期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原使用人
	现使用人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共计移交
	                 台/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:          元

	移交原因
	

	移交双方意见
	资产管理员意见
	单位负责人意见

	双方审核无误，同意移交。

移交人签字：
接收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此单一式四份，资产移交人、接收人、资产管理员、国有资产管理处各留存一份。
2.涉及设备类移交的，同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。

附件3

长安大学资产移交单（单位负责人变更）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交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资产名称
	资产编号
	规格型号
	购置日期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使用人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共计移交
	                   台/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:          元

	已对单位使用和负责的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账实相符。

资产管理员签字：   

年   月   日
	双方审核无误，同意移交。       

原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此单一式四份，资产管理员、原单位负责人、现单位负责人、国有资产管理处各留一份。
附件4
长安大学资产交接手续履行完毕确认书
人事处：

经核实，      单位      同志保管的固定（无形）资产，已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交接完毕。

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国有资产管理处    

年  月  日


长 安 大 学 文 件





长大国资〔2023〕297号






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





2023年12月18日印发





抄送:校领导，校党委常委，校长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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